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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8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5 年 12月 26日以书面传签形式完成召开并形

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0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0名。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业务连续性专项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议案》

方合英董事长、魏强董事因与该项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该议案有

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2026年本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同业借

款等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票据贴现、福费廷等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700亿元人民币。

本次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本

行独立董事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

见附件2。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资产转移类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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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英董事长、魏强董事因与该项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该议案有

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2026年本行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票据转贴现资产转移

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

本次与关联方开展资产转移类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请见附件3。

四、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1交易的议案》

1. 与中信集团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

方合英董事长、魏强董事因与该议案中本项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本事项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2026年本行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

金额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与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与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

金额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

金额不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

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

2. 与中国烟草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

王彦康董事因与该议案中本项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本事项有效

表决票数为9票。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2026年本行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

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1 存款类交易不含活期存款和本行已履行董事会审议、披露程序的协定存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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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本

行独立董事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

见附件4。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外包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办法〉〈中信银行预

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关于修订中信银行信息披露相关配套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修订后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工作制度》《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

露暂缓及豁免工作制度》具体内容请见本行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披露的相关信息。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表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总行一级部门调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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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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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一、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议案项下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如下：

1.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更名为现名称）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6.46%股权。公司

成立于1999年11月1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246,679,047元，住所为北京市西城

区金融大街8号，法定代表人为刘正均。公司经营范围为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

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

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

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

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

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截至2025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10,109.33亿元人民币，2025年1—6月实现营

业收入215.5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82.24亿元人民币。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间接持有14.14%股权。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8日，注册资本为2,178,986.0711

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法定代表人为王凯。公司经

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从事银行

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贷款；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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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

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

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用卡的发行

及付款业务；离岸金融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监会等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36,449.93亿元人民币，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92.3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52.84亿元人民币。

二、关于与关联方开展资产转移类交易的议案项下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

体情况如下：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 19.84%股权。公司成立于 1995年 10月 25日，注册资本

1,482,054.6829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

场（二期）北座，法定代表人为张佑君。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为证券经纪（限山东

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

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

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5年9月末，公司总资产20,263.10亿元人民币，2025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558.15亿元人民币，净利润239.16亿元人民币。

三、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的议案项下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

况如下：

1.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实际控制人。公司成立于1982年09月15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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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为20,531,147.635903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

楼中信大厦89-102层，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奚国华。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境内

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金融类企业

及相关产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矿产、林木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机械制

造、房地产开发、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环境保护、医药、

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

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

行业的投资业务；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工程招标、勘测、设计、施工、监理、

承包及分包、咨询服务行业；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进出口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

搜索查询服务、信息社区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和信息保护和加工处理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123,391.12亿元人民币，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031.3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054.24亿元人民币。

2.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为本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27

日，注册资本13,900,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

信大厦89-102层，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奚国华。公司经营范围为：1.投资和管理金

融业，包括：投资和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

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类企业及相关产业；2.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包括：（1）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2）矿产、林木等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3）机械制

造；（4）房地产开发；（5）信息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

（6）商贸服务及其他产业：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

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商业；教育、出版、

传媒、文化和体育；咨询服务；3.向境内外子公司发放股东贷款；资本运营；资

产管理；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和劳务输出，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该企业于2014年7月22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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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企业转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截至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115,892.30亿元人民币，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805.6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976.08亿元人民币。

3. 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本行控股股东。公司成立于2022年3月24日，

注册资本为4,200,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

大厦53层，法定代表人为奚国华。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金融

控股公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113,023.21亿元人民币，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2,831.7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952.19亿元人民币。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见上文。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中信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间接持有4.53%、4.94%股权。公司成

立于2005年11月2日，注册资本为775,669.4797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

安立路66号4号楼，法定代表人为刘成。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证券业务；

结汇、售汇业务；外汇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公募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金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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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截至2025年9月末，公司总资产6,627.57亿元人民币，2025年1-9月实现营业

收入172.8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70.99亿元人民币。

6. 中国烟草总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是可对本行施加重大影响的股东。公司成立于1983年12月15

日，注册资本为5,700,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5号，法定

代表人为张建民。公司经营范围为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国有资

产经营与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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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拟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监管

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中国中信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银行）开展授信类关联交易。除依据监管规定和意见可豁免的业务外，

2026年中信银行拟与中信金融资产开展同业借款等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

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拟与广发银行开展票据贴现、福费廷等授信类关联交易

累计金额不超过700亿元人民币。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

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

易的议案》，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

类交易的议案》，同意2026年中信银行与中信金融资产开展同业借款等授信类关

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广发银行开展票据贴现、福费廷等

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前，基于中信银行总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批意见，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

查了上述2项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该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该《关

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议案》项下的2项授信进行了逐项审查，并均予以

认可。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

有效。

二、中信银行2026年与中信金融资产开展同业借款等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不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广发银行开展票据贴现、福费廷等授信类关联交

易累计金额不超过700亿元人民币，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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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

的审批程序。

三、经审查，中信银行上述2项关联交易均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

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

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中

信银行的独立性。

四、经逐项审查，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上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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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拟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监管

口径下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开展票

据转贴现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2026年累计金额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

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关于与关联方开展资产转移

类交易的议案》，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资产

转移类交易的议案》，同意2026年中信银行与中信证券开展票据转贴现资产转移

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该议案。我们作为中

信银行独立董事对该《关于与关联方开展资产转移类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查，

并予以认可。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

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与中信证券开展的上述票据转贴现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符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

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经审查，中信银行与中信证券开展的上述票据转贴现资产转移类关联交

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包含

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中信银行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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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审查，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上述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资产转移类交易的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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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2026年拟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监管口径下关联方开展存款类1关联交易，分别为：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与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有限）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300

亿元人民币、与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控）开展存款类关

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与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开展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1,500亿元人民币、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烟草）开展存款类关联交

易累计金额不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

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

易的议案》，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

类交易的议案》，同意2026年中信银行与中信集团开展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与中信有限开展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300

亿元人民币、与中信金控开展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与中信证券开展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与中信建

投证券开展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与中国烟草开

展的存款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前，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该议案。

1 存款类交易不包含活期存款和本行已与关联方履行了董事会审议、披露程序的协定存款等存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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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该《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的议案》进行了

逐项审查，并予以认可。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

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与中信集团、中信有限、中信金控、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

中国烟草开展的上述存款类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

三、经审查，中信银行与中信集团、中信有限、中信金控、中信证券、中信

建投证券、中国烟草开展的上述存款类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

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包含利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

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中

信银行的独立性。

四、经逐项审查，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上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存款类交易的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

2025年12月26日


